
■ 本报记者 王勇

3 月 5 日上午 9 时， 第十三
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五次会
议在人民大会堂开幕，国务院总
理李克强作政府工作报告。

报告明确提出，发展社会工
作，支持社会组织、人道救助、志
愿服务、 公益慈善等健康发展。
同时，在妇女儿童、乡村振兴、养
老服务、防灾减灾救灾和应急救
援、社会心理服务、法律援助、行
业协会商会等多个领域提出了
新要求，对社会力量的发展将产
生重大影响。

一、支持社会组织、人道救助、
志愿服务、公益慈善等健康发展

这是政府工作报告连续第四
年将“社会组织、人道救助、志愿
服务、公益慈善”放在一起表述，
但每年的表述都会有所变化。

2019 年： 引导支持社会组
织、人道救助、志愿服务和慈善
事业健康发展。

2020 年： 支持社会组织、人
道救助、志愿服务、慈善事业等
健康发展。

2021年：支持社会组织、人道
救助、志愿服务、慈善事业发展。

2022 年： 支持社会组织、人
道救助、志愿服务、公益慈善等
健康发展。

通过对比可以发现：与 2021
年相比，2022 年政府工作报告再
次强调了健康发展。 这意味着支
持的要求更高了， 不仅是发展，
还要健康发展； 不仅要有数量，
还要有质量。

这是“十四五”时期推动高
质量发展， 立足新发展阶段、贯
彻新发展理念、构建新发展格局
的必然要求。 那么，应如何理解
健康发展？

社会组织方面，2021 年 9 月
30日，民政部印发了《“十四五”社
会组织发展规划》。《规划》明确提
出，要推动社会组织发展从“多不
多”“快不快” 向“稳不稳”“好不
好”转变，从注重数量增长、规模
扩张向能力提升、作用发挥转型。

2022 年全国民政工作会议
强调， 要加强党的领导和党的建
设， 持续推进社会组织党组织从
形式覆盖到工作覆盖转化。 推动
健全综合监管体制， 强化全流程
监管。 推动社会组织健全内部治
理机制。 进一步推动落实政府购
买服务、税收优惠等政策，引导支
持社会组织更好发挥优势作用。

志愿服务方面，推动志愿服务
从注重数量提升阶段向高质量服
务供给阶段转型。 2021年 5月印
发的《“十四五” 民政事业发展规
划》提出，要健全志愿服务体系。

要推动养老服务、儿童福利、
未成年人保护、 婚姻登记等机构
和城乡社区设置相对稳定的志愿
服务岗位， 在社会救助、 养老助
残、 儿童福利和未成年人保护等
领域组织开展专项志愿服务活
动，培育一批志愿服务品牌项目。

公益慈善方面，《“十四五”
民政事业发展规划》提出，积极
发挥慈善在第三次分配中的重
要作用；鼓励慈善组织和慈善信
托发展；规范发展互联网慈善。

2021 年，全国登记认定慈善
组织超过 9480个，净资产近 2000
亿元；全国成立慈善信托 701 笔，
信托合同规模 36.59亿元。

2022 年全国民政工作会议
在 2022 年的民政工作重点任务
中明确，要培育发展现代慈善组
织、 慈善行业组织和枢纽型组
织。 牢固树立自愿捐赠、平等互
助理念，引导鼓励有意愿有能力
的企业和社会群体投身慈善、回
报社会。

二、社会工作再次被写入政
府工作报告

这是社会工作第六次被写
入政府工作报告， 并且被单列。
这六次的表述分别是：

2015 年，“发展专业社会工
作、志愿服务和慈善事业”；

2016 年，“支持专业社会
工作”；

2017 年，“促进专业社会工
作、志愿服务发展”；

2018 年，“促进社会组织、专
业社会工作、志愿服务健康发展”；

2021 年，“大力发展社会
工作”；

2022 年，“发展社会工作”。
值得一提的是，2021 年关于

社会工作的表述，最初并未出现
在 2021 年 3 月 5 日李克强总理
在第十三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
第四次会议开幕式上所做的政
府工作报告中，而是出现在审议
之后 3 月 12 日新华社受权发布
的 2021 年政府工作报告中。

与 2021 年相比，今年可以说
是第一时间被写入。 那么，2022
年， 社会工作要如何发展呢？
《“十四五” 民政事业发展规划》
提出的要求包括构建社会工作
服务体系、提升社会工作服务机
构能力、扩大专业社会工作人才
队伍三个方面。

截至 2021 年年底，全国社工
专业人才已经达到 157 万， 其中
66 万人取得社会工作者职业资
格证书；乡镇（街道）社工站已建
成社工站 1.7万个，四万余名社工
在社会救助、养老服务、儿童关爱
保护、社区治理等方面发挥作用。

2022 年全国民政工作会议
在 2022 年的民政工作重点任务
中强调，要加强社工专业人才队
伍建设。

此外，值得一提的是，2021年
12 月 27 日，民政部、国家乡村振
兴局印发了《“十四五”时期社会
工作服务机构“牵手计划”实施方
案》，提出“十四五”时期继续实施
社会工作服务机构“牵手计划”，
引导先发地区社会工作服务机构
结对帮扶国家乡村振兴重点帮扶
县社会工作服务机构。

三、要求严厉打击拐卖妇女
儿童犯罪行为

李克强总理在 2022年政府工
作报告中明确提出，严厉打击拐卖
妇女儿童犯罪行为，坚决保障妇女
儿童合法权益。 而 2021年政府工
作报告的表述是“保障妇女、儿童、
老年人、残疾人合法权益”。

通过对比可以发现， 增加了
“严厉打击拐卖妇女儿童犯罪行
为”。 这一变化无疑是回应了 2021
年年底以来整个社会的关切。

这一工作将贯穿 2022 年整
年———公安部决定自 3 月 1 日
起至 12 月 31 日，开展打击拐卖
妇女儿童犯罪专项行动。

“打击拐卖妇女儿童犯罪行
为， 保障妇女儿童合法权益”需
要全社会的共同努力。 无论是社
区宣传、线索发现、走失人员寻
亲，还是被拐妇女儿童的康复安
置、关爱帮扶、隐私保护，都需要
社会力量的加入。 在已有微博打
拐、头条寻人、团圆系统、宝贝回
家等行动和机构的基础上，社会
力量需要进一步加大参与力度。

四、推动乡村振兴需要社会
力量帮扶

报告指出，2021 年， 推动乡

村振兴，确定了 160 个国家乡村
振兴重点帮扶县。 2022 年，要强
化国家乡村振兴重点帮扶县帮
扶措施， 做好易地搬迁后续扶
持，深化东西部协作、定点帮扶
和社会力量帮扶，增强脱贫地区
自我发展能力。

从脱贫攻坚到乡村振兴，社
会力量帮扶一直是十分重要的
一环。 如何才能发挥出更大作
用？ 经过 2021 年的探索，2022 年
有了更为明确的方法。

企业方面，2021 年 7 月，中
华全国工商业联合会、农业农村
部、国家乡村振兴局等联合出台
《关于开展“万企兴万村”行动的
实施意见》。

《意见》提出，组织民营企业
大力开展“万企兴万村”行动，以
产业振兴为重要基础，全面推进
乡村产业、人才、文化、生态、组
织振兴。 具体行动内容包括：巩
固拓展“万企帮万村”成果；开展

“回报家乡”专项行动；东西部协
作和其他活动。

“万企兴万村”行动领导小
组将在全国范围内命名一批示
范项目和基地，予以重点联系和
指导，通过现场交流会、专题宣
传等形式向全国推介，为广大民
营企业提供学习借鉴。

有了明确的原则、行动内容、
工作要求，有了可借鉴的做法，企
业参与乡村振兴工作必将在
2022年迎来一个快速发展期。

社会组织方面， 民政部、国
家乡村振兴局刚刚发布了《关于
动员引导社会组织参与乡村振
兴工作的通知》， 为社会组织参
与乡村振兴指明了方向。

《通知》提出，要推动实现巩
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同乡村振
兴有效衔接；深入开展社会组织
助力乡村振兴专项行动；加快建
设社会组织参与乡村振兴对接
平台；认真做好社会组织参与乡
村振兴项目库建设；大力培育发
展服务乡村振兴的社会组织；着
力完善社会组织参与帮扶合作

机制；持续优化社会组织参与乡
村振兴支持体系。

五、支持社会力量参与养老
服务

报告明确提出，要积极应对人
口老龄化， 优化城乡养老服务供
给， 支持社会力量提供日间照料、
助餐助洁、康复护理等服务，鼓励
发展农村互助式养老服务，推动老
龄事业和产业高质量发展。

有效应对我国人口老龄化，
事关国家发展全局，事关亿万百
姓福祉， 事关社会和谐稳定 。
2021 年 11 月 24 日，《中共中央
国务院关于加强新时代老龄工
作的意见》对外发布，要求广泛
动员社会参与。 注重发挥工会、
共青团、妇联、残联等群团组织
和老年人相关社会组织、机关企
事业单位的作用，结合各自职能
开展老龄工作，形成全社会共同
参与的工作格局。

2022 年 2 月 21 日，《“十四
五”国家老龄事业发展和养老服
务体系规划》对外发布，提出了
居家社区机构相协调、医养康养
相结合的养老服务体系和健康
支撑体系加快健全，全社会积极
应对人口老龄化格局初步形成
的目标。

其中提到的主要指标包括
养老服务床位总量达到 900 万张
以上，特殊困难老年人月探访率
达到 100%，每千名老年人配备一
名以上社会工作者等。 对于包括
企业、 社会组织在内的社会力
量， 参与养老服务既是责任，也
是机遇。

六、提高防灾减灾救灾和应
急救援能力

报告指出， 去年一些地区发
生严重洪涝等灾害， 各方面积极
开展防灾救灾和灾后重建， 努力
保障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 同
时，报告提出，2022年要提高防灾
减灾救灾和应急救援能力， 做好
洪涝干旱、森林草原火灾、地质灾
害、地震等防御和气象服务。

社会力量是防灾减灾救灾
和应急救援力量的重要组成部
分，在去年的河南洪灾等灾害中
发挥了重要作用，但也暴露出一
系列问题。 2022 年，如何加强社
会力量防灾减灾救灾和应急救
援能力？

2022 年 2 月 14 日发布的
《“十四五”国家应急体系规划》明
确提出， 要引导社会应急力量有
序发展， 包括制定出台加强社会
应急力量建设的意见， 开展社会
应急力量应急理论和救援技能培
训， 鼓励社会应急力量深入基层
社区排查风险隐患、 普及应急知
识、就近就便参与应急处置等，推
动将社会应急力量参与防灾减灾
救灾、 应急处置等纳入政府购买
服务和保险范围等。 这些将在
2022年及以后陆续得到落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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